
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经营层已向本人提交

了《关于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及现金增资新跃联汇的关联交易议案》等相关资料，

其中《关于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及现金增资新跃联汇的关联交易议案》在取得我

们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经仔细审阅后，基于独立董事的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经营层向本人提交了《关于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及现金增资新跃联汇的

关联交易议案》及相关资料，在取得我们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经仔细审阅后，基于独立董事的判断立场，我们就以上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本次增资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

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审批、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未发

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本

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邓传洲、刘运宏、沈文忠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

 

 


